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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法修正第十二條之二條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15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146521 號  

第十二條之二  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及公共給水

外，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其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水之公用事

業，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於其公用事業費用外附徵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五以下之費額。供農業使用者，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補助

。補助對象及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徵收項目、對象、計算方式、費率、徵收方式、繳費流

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取用水資源量之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水源或用水標的分別定之。 

第一項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相關基金管理運用，專供水

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

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項。 

二、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獎

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費、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補貼等公共福利回饋事

項。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

人補償金事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前項第三款之補償應視土地使用現況、使用面積及受限制程度，發給補償金，並

由主管機關與土地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締結行政契約。補償對象以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為優先，其發放標準及契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定之。其行政契約應明訂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土地容許

使用項目、違約處罰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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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用於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經費，由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

運用小組依其區內土地面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運用於區內各鄉（鎮、市、區）

。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考量。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收取，其減收費額由水源保育與

回饋費支應。保護區內原住民地區非屬自來水供水系統之簡易供水設施，應加速辦

理。 

同一鄉（鎮、市、區）公所跨二以上保護區者，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經各該

保護區之運用小組協調及審議通過後運用之。 


